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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答案  

次別：全國各級農會第 9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 

科目：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

職等：第七職等晉升第六職等 

壹、簡答題(共 5題、每題 10分計 50分) 

一、縣(市)農會可置理事人數為多少人，其涉及法令依據為何請列出？其聘任

與解聘總幹事所需最低與最高之門檻人數分別為多少，其涉及法令依據為

何請列出？ 

答： 

(一)農會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，縣(市)農會理事 9人至 15人。 

(二)農會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，農會總幹事之聘任，須經全體理事二分之一以

上之決議行之;其解聘須經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。因此縣級農

會可置理事人數為 9人至 15人，其聘任總幹事門檻人數最低為 5人，最高

為 8人；其解聘總幹事門檻人數最低為 6人，最高為 10人。 

 

二、農會法為法律位階，其授權訂定出之法規命令有那些？請將名稱列出。 

答： 

(一)農會法施行細則、(二)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、(三)農會理監

事候選人實際農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、(四)農會選舉罷免辦法、(五)農會總

幹事遴選辦法、(六)農會人事管理辦法、(七)農會考核辦法、(八)農會財務處

理辦法、(九)農會出資投資審核辦法、(十)農會法定公積公益金及各級農會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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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互助訓練經費保管運用辦法、(十一)農會股金移充事業資金及其繼承辦法。 

 

三、農會法規定那些人及何種情形下，致損害農會，應負賠償責任，請列出相

關條文規定？又請簡述農會如發生巨額虧損致周轉失靈時，會員與贊助會

員應否負賠償責任，其理由為何？ 

答： 

(一) 

1.農會法第 30條第 1 項規定，農會會員（代表）、理事、監事出席法定會議，

每人有一表決權，其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程，致損害農會時，應負賠償責

任。但表決時提出異議，經會議紀錄記明者，免其責任。 

2.農會法第 32條規定，農會總幹事執行任務，如有違反法令、章程，致損害農

會時，應負賠償責任。農會收受與保管之財物，非因不可抗力致生損害時，

總幹事及有關職員負連帶賠償責任。 

(二)按農會會員與贊助會員除應繳納入會費、常年會費、事業資金，並有遵守

法令、章程及代表大會決議之義務外，尚無須負其他賠償責任。 

 

四、某甲為農會會員，登記為會員代表候選人後，於選舉日前住址遷離原農會

組織區域，如當選會員代表其當選是否有效，法規依據及理由為何？後續

如何處理？ 

答： 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148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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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農會會員，依農會法第15條第5項登記為會員代表候選人選後，於選舉日

前因有同法第18條第4款(住址遷離農會組織區域者)情事出會而喪失會員

資格者，應註銷其候選人登記，縱令仍然當選，其當選亦屬當然無效。 

(二)由次高票者依序計列當選，不發生出缺遞補問題。 

 

五、農會因業務需要增設部門時，應如何辦理，並述明其法定程序。 

答： 

農會因業務需要增設部門時，應先修訂章程，並提經理事會及會員（代表）大

會通過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貳、申論題(共 2題、每題 25分計 50分) 

一、農會法定會議有那些？其每年召開次數及召集程序為何？ 

答： 

農會法定會議有： 

(一)農事小組會議：每年至少1次，由小組長召集。 

(二)會員（代表）大會：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2種。 

1.定期會員（代表）大會：每年召開1次，由理事長召集。但改選後之首次會員

（代表）大會由原任理事長召集。 

2.臨時會員（代表）大會：須經會員（代表）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或理事會

認為必要時召集之。臨時會議均由理事長召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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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理事會：基層農會每2個月召開1次，省（市）縣農會每3個月召開1次。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理事會，均由理事長召集。但農會改選後之首次理事會由原任

理事長召集。 

(四)監事會：基層農會每3個月召開1次，省（市）縣農會每4個月召開1次。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監事會，均由常務監事召集。但農會改選後之首次監事會由原

任常務監事召集。 

 

二、某基層農會之理事僅有 8 人，且無候補理事，現該農會理事甲君及乙君於

任職期間，經法院判決確定刑責分別如下，試問甲君及乙君是否應被解除

職務，請分別敘述之，並請列出法令依據說明理由？又該農會是否應辦理

理事補選，請列出法令依據及說明理由？ 

(一)甲君：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5 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 1000 元折算 1

日。緩刑 3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。 

(二)乙君：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4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 1仟元折算 1日，

惟其因屬酒駕累犯，復經檢察官依法定職權不准易科罰金，應入監服刑。 

答： 

(一)甲君應被解除職務。 

依據農會法第 46條之 1第 5項規定，農會選任及聘、僱人員任職期間，喪失其

候選或候聘資格者，由主管機關或其上級主管機關予以解除職務；同法第 20

條之 2第 2款規定略以，有第 15條之 1第 2款至第 9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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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農會理、監事候選人，已登記者，應予撤銷或廢止，其已當選者，亦同；同

法第 15條之 1第 4款規定，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流氓感訓處分之裁判

確定，尚未執行、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 5 年者。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

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。綜上，理事甲君於任職期間，因案付保護管束，

已有農會法第 20 條之 2第 2 款所訂有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4 款情形，已喪失

理事候選資格，應由主管機關或其上級主管機關依農會法第 46條之 1第 5項規

定，予以解除職務。 

(二)乙君應被解除職務。 

依據農會法第 46條之 1第 2項規定，農會選任及聘、僱人員，受有期徒刑以上

刑之判決確定者，應解除其職務。但農會選任及聘、僱人員受緩刑宣告或經判

處 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者，不在此限。同法第 15條之 1第 7款規定，

犯前四款以外之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,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。但

受緩刑宣告或受刑處有期徒刑 6 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開規定

但書所稱「易科罰金」,依法條整體性解釋，並未與「受緩刑宣告」採取相同之

規定方式，應指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而言。再者，依農會法第 29條規定，農會理

事應出席會議行使職權，若易科罰金未執行完畢，仍需入監執行徒刑，屆時將

無法行使其職權，是以，縱法院宣告得易科罰金，若未執行易科罰金而需執行

其徒刑，即不符前開但書規定，而應予以解除職務，方符合其立法意旨。 

(三)農會無需辦理改選。 

農會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略以，農會理事會議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須有該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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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，方得開會，及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

意，方得決議。同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，農會總幹事之聘任，須經全體理事二

分之一以上之決議行之；其解聘須經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。同法

施行細則第 20條規定略以，農會理事、監事出缺，應於出缺日起 30 日內由候

補理事、監事依次遞補。無候補理事、監事而仍足出席會議法定人數者，不另

辦理選舉。上開所指「出席會議法定人數」之計算，應參照農會法第 25條第 3

項後段規定人數門檻(總幹事之解聘須經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決議行之),...

例如基層農會理事應出席人數為 9 人，如所賸人數未達 6 人以上時，則依法應

辦理補選。因此，該農會理事甲君及乙君均被解職，且無候補理事，故該農會

理事剩餘 6人，尚符合農會法第 25條第 3項所定解聘總幹事(6人以上)之法定

人數，故無需進行理事補選。 

 


